
 

李庚南：如何从共同富裕
视角理解开征房地产税的
逻辑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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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

 

传说中的“狼”，——房地产税终于要来了！ 

10 月 23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

通过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

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

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。试点 5 年，条件成熟时，及时制定法律。这意

味着，房地产税已经开启倒计时模式。 

为何在此时启动房地产税？ 

在房地产市场已然寒意滚滚，三季度经济数据充满“凉意”的时分启

动房地产税试点，这的确出乎市场的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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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无疑问，开证房地产税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落实“房住不炒”、加

强楼市调控、推进住房消费的理性化，当然也有拓宽财政收入渠道的考量。

《决定》明确指出，开展房地产税试点是“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

与改革，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

稳健康发展”。但若仅限于此，无论是时机的选择还是试点的目标、路径

都费思量。特别是在房地产调控成效逐渐显现、房地产市场运行整体趋于

平稳、市场由热转冷的背景下，房地产税出台的风声是否会令房地产行业

雪上加霜，甚或对整体经济形成影响？市场的种种担忧显然并非没有逻辑。 

但若撇开房地产市场扰动因素，单从房地产税的提出到立法进程的推

进看，此时推出其实并不意外。其实，关于征收房地产税的呼声由来已久，

从 2011 年在上海、重庆试点推行房产税，到 2013 年酝酿房地产税立法，

再到 2017 年将房地产税列入五年立法规划，可以说房地产税立法一直在

稳步推进，而目前该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了。 

如何从促进共同富裕角度理解房地产税？ 

显然，从房产税试点到房地产税试点，虽一字之差，却意味着一个质

的飞越，也意味着试点面临的矛盾和困惑越多，难度越大，其中有太多的

需要权衡的利益和关系。特别是涉及土地使用权征税方面，将面临如何协

调既有的土地出让金政征收与未来税费平衡问题。 

纵览近年来国家各领域政策的出台，包括房地产领域调控政策，我们

可以看到一条日益清晰的思路与逻辑，那就是“以人民为中心”。随着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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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在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导向下，

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命题就自然被摆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。党中央提

出了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：到“十四五”末，全体人民共同富

裕迈出坚实步伐，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。到 2035 年，

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。

到本世纪中叶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，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

距缩小到合理区间。随后又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发布了《中共中央 国务

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》，在浙江率先拉开

了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帷幕。 

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《扎实推动共同

富裕》一文中明确指出，要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

基础性制度安排，加大税收、社保、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，

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，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，合理调节高收入，取缔非

法收入。同时指出，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，做好试点工作。

这其中，实际上已准确地传递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的信息。 

应该说，通过优化初次分配、再分配和三次分配，让所有的社会成员

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，包括教育、医疗、房地产等，让社会资源与财富更

多地惠及普罗大众，这是与老百姓最贴近的政治。 

而房地产恰是影响社会公平、促进共同富裕的突出障碍之一。开征房

地产税对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更加深远，也更能体现目标与效果的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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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 

如上所述，国家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是，提低、扩中、调高、限

非，既要做大蛋糕，也要分好蛋糕。而房地产税应该是调高的最市场化、

最有效的举措。往更深一层说，就是又要调节全社会资产的合理配置，按

照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方向和方式，通过初次分配、再分配和三次分

配，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。而目前，房地产已成为我国居民资产配置的

最主要和重要的形式。《中国金融》杂志发布的央行报告《2019 年中国城

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》显示，中国人 70%的财富是房子。因此，

国家从房地产市场出发，启动房地产税，通过税收的调节功能促进共同富

裕，是理所当然的选择。 

当然，也正因为立足于促进共同富裕“提低、扩中、调高、限非”的

思路，我们在房地产税征收的范围、纳税对象、税基和税率设定等方面尤

其需要慎重，需要充分评估和认证其对不同群体的影响，需要兼顾“增加

城乡居民住房等各类财产性收入”的总体导向。既要达到对高收入阶层的

“调高”，又要防止低收入群体因“税”致贫（类似于欧洲国家目前普遍

存在的“能源贫困”），还要充分考虑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务承受能力，防止

对扩中的政策举措形成的负向作用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通过房地产税的调节，也能破解促进共同富裕中所谓

的“伪低收入”陷阱，最大可能地体现社会公平，——一些表面上属于低

收入甚至是失业的原居民，或许因为房地产改革的红利坐拥数套甚至十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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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在核心地段、价值不菲的房产。对这部分人群的“提低”显然需与“调

高”相结合。 

房地产税的开征如何影响房地产调控？ 

不可否认，既往的以行政化手段进行的房地产调控，初衷之一是为了

缓解高房价对低收入群体的压力；但实际效果却是事与愿违，非但未能有

效抑制代表富裕阶层的投资客的购房需求，反而在新房限价、房价倒挂效

应下，让富者更富；而一些刚需、改善性需求往往被误伤。 

这或是在共同富裕大局下亟需协调的政策冲突。我们看到，近年来“一

城一策”下的各地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，大多是在购房资格、社保缴纳

年限、贷款资格、贷款首付比例、贷款利率等方面做文章。但真正受到这

些调控措施约束限制的是住房刚需族，是经济实力不强、拥有金融资源和

社会资源匮乏的人群；而这些措施，特别是贷款资格、首付比例及利率等

信贷约束对富裕阶层、拥有雄厚资金的投资客，影响并不明显或者根本就

没有影响。 

毋庸讳言，现有的行政化的调控手段不改变，拥有更多资源的富裕阶

层在调控中的机会显然会更多，无形中会进一步拉大贫富的差距！ 

从长远看，房地产税的开征将从长效机制上有效巩固和推动“房住不

炒”成果。一旦房地产税试点达到预期效果，成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常态

化机制，那么税收这一市场机制就可逐渐取代现行的房地产行政调控手段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28170


